
【附件一】（本表將由線上申請系統自動產出） 

※本表將於線上申請系統完成申請項目填寫後，自動彙總申請項目後產出；請依系統產出之表格、

匯出列印後進行用印，再行上傳。 

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115年 

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申請暨切結書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一、申請事項：申請登錄為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合格機構 

二
、
申
請
登
錄
機
構
基
本
資
料 

申請登錄 

機構全銜 

(中/英文) 

 

聯絡地址  

負責人  實收資本額 元 

聯絡人  Email  

統一編號  
傳

真 

 

 

電

話 

 

 

三、申請登錄服務項目暨分項：(申請登錄各個服

務項目暨分項請填寫於同一份申請書。) 
 

四、本機構所申請登錄之項目，於審查期間若經

審查單位評估，更適宜登錄另一項目，得同意由

審查單位代為調整之，並須於簡報審後 3個工作

日內補充所需相關文件。(※此條件只適用於所列

案例/產品說明符合釋義規定者，條件不符則不在

此列。) 

□ 同意    □不同意 

五、交付申請資格審查文件說明： 

-線上申請並上傳電子檔(附件一至附件三)。 

-資格審查過程中，若須補件，請於通知限期內至線上申請系統完成補件。 

-資格審查通過後，將另通知簡報上傳及會議審查時間。 

六、切結書： 

（一）申請人保證所附資料均屬正確，並保證不侵犯

他人之智慧財產權，並願負一切責任。 

（二）申請人已詳細閱讀並同意確實遵守「人工智慧

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申請須知」。 請加蓋機構及負責人印鑑 

 


